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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类的未来，理应在健
康快乐中成长，然而由于各种特殊
的原因，有一些可怜的孩子一时离
幸福有距离，他们或从小失去双
亲，或父母无力抚养⋯⋯

好在人间有大爱。除了福利机
构，许多富有爱心的人向处于困境
的孩子伸出温暖之手，提供爱的庇
护。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依
法收养这些无家可归、处于困境的
孩子，其实养父母本身并非一定富
有，而是凭着真挚的爱心。对养子
女，养父母视如己出，含辛茹苦把
孩子养大成人，让他们接受教育，
帮助其结婚成家，同时希望年老之
时可以享受养子女反哺之孝，安度
晚年。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养育之
恩大于生育之恩。然而，世事往往
难料，有时事与愿违。大多数养父
母与养子女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
至比亲生的还要亲，但是有少数养
父母与养子女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
矛盾，更有甚者出现关系恶化的态
势，只好通过协议或诉讼解除收养
关系，难免让人唏嘘不已。让我们
先看看下面这起案例吧。

养父母起诉欲解除收养关系
慈溪法官调解助解家事难题

王大爷与妻子婚后未生育儿
女，收养了当时 9 岁的小王，将其
抚养长大，并为其娶妻生子。谁想到
不到一年时间，小王不顾父母的反
对 离 婚 再 婚 ，与 现 任 妻 子 搬 出 家
门 不 与 父 母 来 往 ，王 大 爷 夫 妻 和
小王夫妻之间的关系顿时降到了
冰 点 。王 大 爷 夫 妻 俩 觉 得 伤 透了
心，向慈溪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收
养关系。

为挽回这段亲情，承办法官组
织双方进行了多次调解工作，用
25 年的亲情引导，从保护老年人
合法权益出发，进行耐心说理。小
王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保
证会和妻子一起尽到赡养义务，以
尽做儿子的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
恩，于是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

好在慈溪法院的法官以人为
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事，通过
耐心的调解，帮助王大爷一家解决
了家事难题，既使王大爷老有依
靠，又使小王夫妻避免背上忘恩负
义的骂名。

究竟什么样的孩子可以被收
养？收养人应符合什么条件？什么
情况下，可以解除收养关系？收养
关系解除后，养子女是否可以“一
走了之”⋯⋯就收养的一系列相关
问题，笔者请慈溪市人民法院法官
作了一番深入的解析。

什么样的孩子可被收养
收养人应符合什么条件

据慈溪法官介绍，收养是自然
人领养他人的子女作为自己的子女
依法创设拟制血亲关系，无血缘之
实，却有“血缘之亲”。对于收养
相关法律问题，《民法典》 在第五
编“婚姻家庭”中进行了详细规
定。

《民法典》 规定，下列孩子可
以 被 收 养 ：（一） 丧 失 父 母 的 孤

儿。（二）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
年人。（三） 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
力抚养的子女。但收养三代以内旁
系同辈血亲子女、继父或者继母经
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后收养继子女
的除外。

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 无 子 女 或 者 只 有 一 名 子 女
（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
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
子女）。但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
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除外。（二）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
力。（三） 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 无不
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
记录。（五） 年满三十周岁。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收
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
十周岁以上，但收养三代以内旁系
同辈血亲子女的除外。如果是有配
偶的人收养子女，应当由夫妻共同
收养。

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应
当双方自愿。收养八周岁以上未成
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
意。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
日起成立。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
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
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收养关系当事
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可以签订
收养协议。

《民法典》 规定，养子女可以
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氏。经当事人
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氏。

什么情况下
可以解除收养关系？

《民法典》 规定，下列情况下
可以解除收养关系：（一） 收养人
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
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
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
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另需注意，

在养子女未成年以前，收养人不得
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
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八周
岁以上的，还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二）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
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
议解除收养关系。

法官分析说，在上述情形中，
各方不能就解除收养一事达成一致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
院会通过对双方矛盾的细致审查，
来辨明是否需要解除收养关系。在
主张解除一方为成年养子女时，法
院应严格审查解除的标准，因为此
时养父母已经将养子女抚养长大，
尽到了抚养义务，到了应由养子女
尽到赡养义务的时候，如果随意解
除，可能导致老年人利益受损、老
无所依。在主张解除一方为养父母
时，审查解除的标准可相对宽松，
如经过仔细审查发现双方的矛盾确
实已不可调和，继续维持关系也不
利于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则可以予
以解除，同时也应当注意审查成年
养子女是否有虐待、遗弃等情形，
确定是否应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相
关抚养费用。

收养关系解除后
养子女是否可“一走了之”

法官说，收养关系解除后，养
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但这不意味
着养子女可以“一走了之”。

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
养成年的养子女，应当对缺乏劳动
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给付
生活费。

若养父母是因遭到成年养子女
虐待、遗弃而解除收养关系的，养
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
支出的抚养费。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
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
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但因养父母
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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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观潮 郑建钢

不久前，司机严某在非接单
时间醉酒驾驶网约车撞倒行人赵
某，最终赵某经抢救无效身亡。
经交警部门认定，严某承担事
故全部责任。在这种情形下，
网约车平台的运营公司是否应
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高新区法
院一审酌定被告某网络科技公
司承担 40%的赔偿责任，判决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
19 万余元，网络科技公司赔偿
22万余元。

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经市中院审理后维
持原判。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一
审判决的主要理由是：其与严
某之间为车辆借用关系，因此
不 应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而 事 实
上，网约车平台在与司机签约
时，常常以承揽合同、承包合
同等代替劳动合同，借以掩盖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
系的事实，目的就是在司机发
生意外事故时，平台能够轻松

“甩锅”，让受害一方无法得到
法 律 的 庇 护 ， 使 案 件 不 了 了
之，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劳动用
工主体责任。

规范平台与司机的劳动关系
权利，从社会层面来说应该成为
一种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是法
律的底线，决不允许任意踩踏。
而有关涉及平台与网约车司机案
件的审理，不能仅仅根据双方
签订的协议来判断，而是既要
考虑双方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
的主观因素，又要考虑双方实
际用工关系的客观因素，然后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综合研
判，再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
为，“公司与司机在网约车运
营 过 程 中 共 同 经 营 、 共 享 收
益，应当共担风险。”因而没
有采纳网络科技公司所谓的平
台与司机之间只是“车辆借用关
系”的辩解，还了受害人应有的
公道。

司法案件裁决的最终目的，
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让个案得到解
决，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件的审理
重申法律规则，让“依法”成为
当事人的自然选择。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法院判决网约车平台的
运营公司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符合法理与常理。这对于其他与
劳动者签订了不平等劳动用工协
议的平台来说，也具有警示意
义。

网约车平台与司机的用工关系

不容“甩锅”

【案例简介】

只 要 肯 掏 钱,“ 算 命 大 师 ”
便有“法宝”逢凶化吉，化解劫
难。这样的事情你会相信吗？日
前，北仑区检察院就办理了这样
一起案子。

今年 1 月，周女士向市公安
局北仑分局报案，称自己被骗
了。原来，周女士到了适婚年龄
却迟迟寻觅不到如意郎君，家
里人都非常着急。有一天，周
女士和妈妈逛街时看到街边有
人 在 算 命 ， 便 上 前 算 了 一 卦 。

“ 算 命 大 师 ” 看 了 周 女 士 的 面
相 ，询问了生辰八字，称周女
士有“婚姻劫”，必须破解后婚
姻方能圆满。

“算命大师”的一席话，周
女士和妈妈听得一愣一愣的，稀
里糊涂就跟着这位“算命大师”
来 到 了 一 间 出 租 房 。 支 付 了
1999 元 所 谓 的 “ 开 光 费 ” 后 ，

“算命大师”就为周女士做起了
法事。

“算命大师”先是用罗镜从
头 到 脚 在 周 女 士 身 上 照 了 一
遍，称是“开光”。又点了四炷
香，还拿出几个药罐子让周女
士 闻 了 一 下 ， 还 让 她 躺 在 床
上，给了一块红布头让她放在
身上。整个过程前后花了两小
时，周女士称，当时自己脑子
混沌，从房间出来后，仔细一
想才确定自己被骗，遂向警方报
警。

警方从“算命大师”的出租
房内搜到大小不一的药罐十余
个，账目四本。经讯问，其承认
利用封建迷信，虚构受害人有

“婚姻劫”的事实，并以给受害
人“开光”、破解“婚姻劫”为
幌子，使受害人周女士等数人落
入圈套，自愿交付财物，共计人
民币 12000 余元。目前，案件在
进一步审理中。

【案例点评】

不法分子为了获取不义之
财，总是费尽心思设立种种骗
局，引诱人们上当受骗。针对
人们渴望“婚姻美满”“身体
健 康 ”“ 破 财 消 灾 ” 等 心 理 ，
以“算命、看相、看风水”等
为借口的诈骗钱财行为并不少
见。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诈骗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涉
嫌诈骗罪。

检察官提醒广大群众，一是
要相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思
想。类似的诈骗案件，受骗者往
往文化程度低，知识相对缺乏，
或者自身封建迷信思想比较严
重。广大群众要引以为戒，提
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二是碰到
与钱款相关的事情，转账或者
支付前应与家人商量，说明原
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避免
头脑发热，静下心想想，是否
有不妥之处。有些骗局其实非
常可笑，只要冷静下来好好想
想，便可以看出其中破绽。三
是发现上当受骗要及时报警，向
警方提供行骗者的相貌、身高、
口音、衣着等具体特征，配合警
方及时破案。只要大家擦亮双眼
加强自我防范，骗子花招再多，
也终将无处遁形。

（张水萍）

竟相信“算命大师”
能破“婚姻劫”

北仑一女子被骗“开光费”

小朋友正值活泼好动的年纪，
发生小磕小碰是常有的事情，那么
问题来了，午间嬉戏发生意外责任
谁担呢？

事件经过

小明和小红上小学五年级，是
同班同学。一天午休时，小明在教

室门口的天井里拿着跳绳的一端甩
着玩。此时，小红边跑边跳绳经过
时，被小明甩出的跳绳手柄砸中门
牙。经医院诊断，小红为牙体缺
损，并进行了填充治疗，后期将根
据牙齿的发展情况进行治疗。

为了协商赔偿事宜，小红的父
母多次与小明的父母及学校沟通未
果。小红的父母一纸诉状递交至宁

海法院，要求小明的父母和校方赔
偿损失并保留成年后牙齿治疗的相
应诉权。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红和小明
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
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后果应该具有一
定的认知能力和预见能力。小明在
天井甩绳导致小红受伤，应承担责
任。小红未能及时预见小明甩跳绳
的危险性仍从旁边经过，也存在一
定过错。小红父母未能举证证明校
方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故校
方不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小红父母承担
20%的责任，小明父母承担 80%的
责任，并准许小红保留因本次事故
致使将来可能发生牙齿修复费用的
相关诉权。

法官提醒

近年来，校园意外频发，课
间、午休、就餐以及自由活动期间
是伤害事故的高发期，小朋友的安

全教育不单单是一方的义务。《民
法典》 出台后，对未成年人的民事
行为能力作了相应调整，不满 8 周
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16 周岁以上以
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小朋友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如发生意外，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即教育机构不能证明自己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的，应承担侵权责
任。此时举证责任在教育机构。

小朋友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如发生意外，适用过错责任，
即受害人需举证证明教育机构未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此时举证责任
在受害人。

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侵权，
小朋友无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抑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首先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法找到第
三人或第三人没有能力全部承担侵
权责任时，由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教
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教育机构承
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彭羚）

午间嬉戏发生意外责任谁担？

本版漫画 张水萍

蓝天白云甬城美蓝天白云甬城美 （（唐严唐严 摄摄））


